
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申报表

部门名称 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

预算整体情况

部门预算支出 预算金额（万元） 收入来源 预算金额（万元）

基本支出 10,058.63 财政拨款 12,006.74

项目支出 1,948.11 其他资金 1,589.81

事业发展性支出 预算金额（万元） 按预算级次划分 预算金额（万元）

财政专项资金 0.00 市本级使用资金 12,006.74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0.00 拟用于对下转移支付资金 0.00

总体绩效目标
依法开展审判执行工作，以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的广州实践主动服务和融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更好履行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使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年度重点工作任务

名称 主要实施内容 拟投入的资金（万元） 期望达到的目标（概述）

依法开展审判执行工
作，惩治违法犯罪行为

依法公正审理各类刑事案件，依法
惩治刑事犯罪；依法公正审理各类
民商事案件，依法审理民事和商事
纠纷案件；依法负责执行已生效法
律文书，依法负责上级督办的执行
案件，依法负责执行上级法院指定
执行和外地法院依法委托执行的事
项。

1,323.61

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积极延
伸司法职能，参与社会治理，服务社会治理精准化和公
共服务高效化。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保护各类市
场主体合法权益。

切实保障当事人合法权
益

依法退还当事人的案件申请费、受
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等相关费用。

412.00
依法、依规及时退还诉讼费，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确保我院审判执行工作顺利开展。

依法对加害人没有赔偿能力而陷入
生活困难的刑事被害人或近亲属、
民事侵权造成人身伤害陷入生活困
难的受害人、诉求有一定合理性且
生活困难愿意息诉罢访的涉诉信访
人等予以救助。

30.00

通过开展司法救助专项工作，对加害人没有赔偿能力而
陷入生活困难的刑事被害人或近亲属、民事侵权造成人
身伤害陷入生活困难的受害人、诉求有一定合理性且生
活困难愿意息诉罢访的涉诉信访人等予以救助，实现司
法正义。

持续推动智慧法院建设
依法开展智慧法院相关信息化系统
软硬件建设及日常维护工作。

197.50

以《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为依据，持续推进法院
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全面加强智慧法院建设，
为群众诉讼和法官办案提供更加智能化、一体化、协同
化的智慧服务。

其他需完成的任务（可选
填）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电子送达成功率 ≥60% ≥60%

法定正常审限内结案率 ≥92% ≥92%

信息化运维项目考核得分 ≥90 ≥90

家事案件调解成功率 ≥30% ≥30%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执行到位率 ≥50% ≥50%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诉讼服务业务满意度 ≥80 ≥80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审判业务用房物业管理费 ≤160 ≤16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